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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0年3月26日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9 年第 1 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評議程序參考資料 

壹、什麼是評議？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的評議，也就是國民法官法第 81 條以下規定的「終

局評議」，是在案件開完庭（言詞辯論終結）後，職業法官與國民法

官就案件如何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判處有罪時如何量刑等等事項，

先(1)進行充分討論後，再(2)個別、依序陳述意見，以就各個評議事項

得出結論，進而形成本案的判決。 

一、本案要評議什麼： 

本案將會評議的事項分為兩種：「特定罪名成立與否」以及「科刑事

項」。 

「特定罪名成立與否」要討論的是被告有沒有檢察官起訴的行為，是

否成立法律上某個特定的罪名（如殺人未遂罪、傷害罪等等）。 

如果評議的結果，被告行為成立犯罪，就會進一步評議「科刑事項」，

這部分本案要評議的，包括被告行為是否構成法律上加重、減輕的事

由（本案無加重事由，可能的減輕事由有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構成

減輕事由的話要不要減輕、各個犯罪科處多重的刑度、總共要執行多

重的刑度……等等事項。 

二、評議的決定方式 

每個評議事項在充分討論後，國民法官及職業法官會依照順序陳述自

己就該事項的意見，再依照各個事項的屬性，分別用下列的方式決定

國民法官法庭就該事項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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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特定罪名成立與否」的事項，要取得：(1)全體三分之二以

上（6 人以上，含 6 人）表示同意；與(2)國民法官及職業法官至少各

1 人表示同意，才能當作國民法官法庭決定被告成立該犯罪。否則法

庭就是決定被告「不」成立該犯罪。在評議結論不構成特定犯罪的情

況下，假設檢察官起訴的事情還有可能成立別的較輕的犯罪，就接著

依照同一個方式評議是否構成該罪。但如果這件事情已經沒有可能成

立別的犯罪，那關於這件事情結論就是無罪。 

關於「科刑事項」，則是以(1)過半數（5 人以上，含 5 人）；且(2) 

國民法官及職業法官至少各 1 人贊成的意見，作為國民法官法庭的結

論。假使沒有任何一種意見同時達到上述 2 個條件，則以最不利意見

的票數，依序算入次不利意見的票數，直到有一種意見同時達到上述

2 個條件為止。舉例如下： 

有一科刑事項，國民法官法庭各人的意見如下（依序 A 最不利於

被告，D 最有利於被告）： 

 票數 

A 意見 國民法官 1 人 

B 意見 國民法官 4 人 

C 意見 職業法官 1 人、國民法官 1 人 

D 意見 職業法官 2 人 

由於沒有任何一種意見同時(1)過半數並(2)獲得國民法官及職業

法官至少各 1 人贊成的意見，所以將最不利的意見（A 意見）的

票數算入次不利的意見（B 意見），結果如下： 

 票數 備註 

B 意見 國民法官 5 人 加上原本 A 意見的 

國民法官 1 人 

C 意見 職業法官 1 人、國民法官 1 人  

D 意見 職業法官 2 人  

因為還是沒有任何一種意見同時符合上述 2 個要求，所以再將目

前最不利的意見（B 意見）的票數算入次不利的意見（C 意見），

結果如下： 

 票數 備註 

C 意見 職業法官 1 人、國民法官 6 人 加上原本 A 意見的 

國民法官 1 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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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意見的國民法官 

4 人。 

D 意見 職業法官 2 人  

此時 C 意見同時(1)過半數並(2)獲得國民法官及職業法官至少各

1 人贊成的意見，即為國民法官法庭就這一事項的評議決定。 

 

貮、本案有罪與否及罪名之認定 

一、起訴事實（紅色為爭執部分） 

被告黃家瑜於民國 105 年 8 月 23 日凌晨，在臺中市梧棲區梧南

路梧南國小附近友人住處，飲用補藥酒、啤酒後，竟基於服用酒

類致不能安全駕駛仍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日 5時 30分

前某時起，駕駛車牌號碼 5269-KB號自小客車（下稱甲車），沿臺

中市梧棲區梧南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欲返家，於同日 5 時 30 分

許，行經臺中市梧棲區梧南路 50號，本應注意飲用酒類後其吐氣

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15 毫克以上不得駕車，且應注意車前

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亦不得在道路蛇行或以其他危

險方式駕車，依當時情況尚無不能注意之情事，乃竟疏未注意及

此，致甲車之右後照鏡及車身，先後撞及在該處路旁行走之趙東

男及吳雅雯之背面身體，致趙東男、吳雅雯分別受傷（吳雅雯受

傷部分未據告訴）。詎黃家瑜明知肇事致趙東男、吳雅雯受傷後，

未採取適當之救護措施，竟基於逃逸之犯意，逕行駕車離開現場。

後趙東男經送往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進行

急救，延至同日 7時許，因顱腦損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致休

克不治死亡。嗣警方調閱監視器後循線查獲黃家瑜，經對黃家瑜

行酒精濃度測試，於同日 8 時 40 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達每公升 0.74毫克。 

二、起訴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 185條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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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2年以下有期刑， 

    得併科 2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 185條之 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 1年以上 7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三、主要爭點判斷 

(一)爭點：被告是否具有肇事逃逸之故意 

1.被告是否已知悉（可能）發生使人受傷或死亡之結果，（縱令有人

死傷亦無所謂，）仍決意逃逸，可從以下現場狀況及被告肇事後

行為，依經驗法則判斷之： 

(1).事故發生之現場狀況，如被告車輛撞擊被害人之位置、力道、 

車損等。 

    (2).被告肇事後之行為表現，如被告下車查看後逕自離去、停車

後再開、加速離去等。 

2.最高法院判決要旨參考： 

(1)關於肇事逃逸之犯意 

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 4245號判決 

刑法第 185 條之 4 規定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

而逃逸罪之成立，不以行為人主觀上出於直接故意為限，間

接故意亦包括之，則行為人對於肇事逃逸之構成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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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未明知，惟已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

自具有肇事逃逸之故意。此所預見者除指已預見肇事外，並

應預見已致人死傷之發生，並本於此預見，而萌生縱已肇事 

並致人死傷，惟仍悍然離去棄之不顧之犯意，始足成立。亦

即本條之罪，必須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死傷有所認識，始足當

之，若無認識，即欠缺主觀要件，難認構成該條之罪。 

 

(2)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 

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第 3890號判決 

刑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之不確定故意（學理上亦稱間接故意、

未必故意）， 與第十四條第二項之有認識過失，法文之中， 

皆有「預見」二字，乃指基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可以預

料得見如何之 行為，將會有一定結果發生之可能，而其區別，

端在前者之行為人，對於 構成犯罪之事實（包含行為與結果，

即被害之人、物和發生之事），預見 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

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 ；後者，

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然預見可能發生，卻具有

確定 其不會發生之信念，亦即祇有「認識」，但欠缺希望或

容任發生之「意欲 」要素。 

 (二)被告是否具有減刑事由（如精神狀態障礙情形，而得適用刑

法第 19條或具有刑法第 59條之情形） 

刑法第 19條情狀之判斷，應依被告行為時精神障礙程度之強

弱而定，如行為時之精神，對於外界事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

及判斷作用，而無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者，為 19條第 1項之

情形；如此項能力並非完全喪失，僅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

然減退者，則為同條第 2 項之情形。而判斷被告行為時精神

障礙程度之強弱，乃屬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問，非有專

門精神病醫學研究之人予以診察鑑定，不足以資斷定。但被

告犯罪時之精神狀況最終仍應由法院依法認定，如果犯罪時

之精神狀態並無直接證明，則應綜合犯罪前後之一切狀況為

http://172.16.16.158/FLAW/FLAWDOC03.asp?keyword=&lc1=FL001424%2C+20161130%2C+13&sdate=&edate=&datatype=jtype&recordNo=10&subtype=2
http://172.16.16.158/FLAW/FLAWDOC03.asp?keyword=&lc1=FL001424%2C+20161130%2C+13&sdate=&edate=&datatype=jtype&recordNo=10&subtype=2
http://172.16.16.158/FLAW/FLAWDOC03.asp?keyword=&lc1=FL001424%2C+20161130%2C+13&sdate=&edate=&datatype=jtype&recordNo=10&subtype=2
http://172.16.16.158/FLAW/FLAWDOC03.asp?keyword=&lc1=FL001424%2C+20161130%2C+13&sdate=&edate=&datatype=jtype&recordNo=10&subty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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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證資料，予以適當之判斷。（最高法院 26 年渝上字第 237

號、25年上字第 2324號、47年台上字第 1253號判例意旨參

照） 

刑法第 59 條規定：被告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

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三、罪數之判斷 

（一）想像競合 

參考法條：刑法第 55條 

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

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 

（二）數罪併罰 

犯意個別，行為不同，應分別處罰。 

（三）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 70年台上字第 1971號判例 

刑法第五十五條所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就故意犯而言係指

對於該數罪同時有各別之犯意而藉一個行為以達成之而言，

若對於另一犯罪係臨時起意，而行為亦不止一個，或基於同

一之犯意而行為又先後可分，即非刑法第五十五條之想像競

合犯，應為數罪併罰。 

 

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第 1782號判決 

        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係指行為人以一個意思決

定發為一個行為，而侵害數個相同或不同之法益，具備數個犯

罪構成要件，成立數個罪名之謂，乃處斷上之一罪。其存在之

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或局部重疊行為之不法要素予以過

度評價，是所謂「同一行為」係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

之行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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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量刑的評議 

評議後如果認為被告成立犯罪，接下來就必須依據被告所成立之罪名

決定被告適當合理之刑罰，即「量刑」階段。 

 

一、量刑的階段 

下面四個名詞，可以說明量刑的四個階段： 

 

「法定刑」是法律就特定犯罪規

定的刑度範圍。譬如修正前刑法

第 277條第 1項傷害罪的法條規

定：「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一千元以下罰金。』」『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

罰金。』就是傷害罪的「法定刑」。 

 

 

 

法定刑 處斷刑 宣告刑 執行刑

刑法傷害罪：

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一千元以下罰

金。 

法定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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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斷刑」則是當有加重減輕事

由存在時，針對法定刑加重、減

輕之後，所形成法院可以處斷的

刑度範圍。 

 

 

 

「宣告刑」是法院在處斷刑範圍

內，考量個案具體情形後，所決

定的刑度。 

 

 

 

 

「執行刑」是當被告有多個犯

罪，被法院宣告多個宣告刑時，

法院所決定實際要執行的刑度。 

 

 

 

 

二、加重減輕的幅度 

加重的幅度都規定在加重規定的法條當中（譬如刑法第 47 條第 1 項

的累犯，規定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減輕則規定在刑法第 66 條，

加重 

 減輕 

 

處斷刑 

 

 

有期徒刑 X月 

（宣告刑） 

A罪：有期徒刑 X月 

B罪：有期徒刑 Y月 

執行有期徒刑 Z月 

（執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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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是二分之一。 

但無論加重還是減輕，法條規定的都只是加重或減輕的最高度規

定。換句話說，是最多要加（減）到這個幅度，但至於個案中加（減）

多少，法院可以依照職權來判斷1。 

譬如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2 項前段、第 1 項第 1 款之酒駕致人於

死罪法定刑是「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法院決定適用刑

法第 62 條自首規定減輕，依照同法第 66 條規定，可以減輕至二分之

一，意思是最多減到二分之一，但只要有減，減多少沒有關係。因此，

上開適用自首規定減輕其刑後，最輕可以宣告有期徒刑 1 年 6 月（原

本最低度刑再減輕到極限的二分之一）；最重可以宣告有期徒刑 9 年

11 月（原本最高度刑只減輕一個月），因此，有期徒刑 1 年 6 月至 9

年 11 月就是上開酒駕致人於死適用自首減輕其刑後，處斷刑的範圍，

法院要在這個範圍內選擇一個刑度作為宣告刑。 

 

三、本案相關加重、減輕事由的說明 

本案並無相關加重事由，而減輕事由可能有兩種情形： 

1. 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的精神障礙事由減輕其刑。被告如果因為精神

疾病或其他心智缺陷，導致認知自己行為的對錯或控制自己行為

的能力有顯著的降低，也可以依此減輕刑度。 

2. 刑法第 59 條的情堪憫恕酌量減輕其刑。依刑法第 73 條規定，酌

量減輕其刑者，準用減輕其刑之規定。 

釋字第 777號解釋理由書：惟肇事逃逸罪之犯罪情節輕重容有重大差異可能，

其中有犯罪情節輕微者，例如被害人所受傷害輕微，並無急需就醫之必要，

或其他對 102 年系爭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侵害甚微之相類情形；或被害人並

非無自救力，且肇事者於逃逸後一定密接時間內，返回現場實施救護或為其

他必要措施，抑或肇事者雖離開現場，但立即通知警察機關或委請其他第三

人，代為實施救護或為其他必要措施，或有其他相類後續行為有助於維護所

欲保護法益之情形。然 102 年系爭規定一律以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為

                                                 

1 最高法院 47年台上字第 1004 號判例：「刑法第 47 條所謂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祇為最高度

之規定，並無最低度之限制，法院於本刑二分之一以下範圍內，如何加重，本有自由裁量之

權，自不能以原判決僅加重其本刑十分之一，並未加重至二分之一，而再予減輕二分之一為

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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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法定刑，致對犯罪情節輕微者無從為易科罰金之宣告，對此等情節輕微個

案構成顯然過苛之處罰，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有違。此違反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 2年時，

失其效力。 

 

 

四、減輕後處斷刑的範圍 

情況 範圍 

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2 項前段、第 1 項第 1 款酒駕致人於死罪 

法定刑 

（不為任何加重減輕） 

有期徒刑 3 年～10 年 

適用一種得減輕事由者 有期徒刑 1 年 6 月～9 年 11 月 

適用二種得減輕事由者

者 

有期徒刑 9 月～9 年 10 月 

刑法第 185 條之 4 肇事逃逸罪 

法定刑 

（不為任何加重減輕） 

有期徒刑 1 年～7 年 

適用一種得減輕事由者 有期徒刑 6 月～6 年 11 月 

適用二種得減輕事由者 有期徒刑 3 月～6 年 10 月 

 

五、量處宣告刑的原則 

所謂量刑，係指法官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處斷刑範圍內），依循一定

的裁量標準來決定刑的種類以及輕重（決定宣告刑）。刑法第 57 條規

定量刑時，法官應審酌的事項，有以下 10 類： 

⑴ 犯罪的動機與目的： 

指行為人犯罪的動機與目的是出於善意、惡意或不得已，例如出於

貧困無法度日而偷竊，或是出於嫉妒而偷竊，在一般人認知上，判

刑的輕重有所不同，法官在量刑時必須考量。 

⑵ 犯罪時所受的刺激： 

指行為人在犯罪時是受到被害者或外在環境的刺激或影響，例如

受到他人言語重大羞辱，憤而傷害他人。 

⑶ 犯罪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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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不同的手段，刑度亦會有所不同，例如殺人，有殘酷的凌虐他

人致死，亦有使用不具痛苦性的手段使人死亡的方式，於量刑時也

要考慮犯罪手段。 

⑷ 犯罪行為人的生活狀況： 

行為人所處社會環境有時會引發犯罪，例如行為人處於社會底層，

有眾多親屬需其照顧撫養時，其犯竊盜、強盜罪，與家境富裕者犯

竊盜、強盜罪，量刑上可能就有所不同。 

⑸ 犯罪行為人的品行： 

指犯罪行為人的品德、個性。若行為人以往都是品德良好無不良素

行時，對其宣告一定的刑可能已足以收警惕、教育的功效，此時量

刑上即有差異。 

⑹ 犯罪行為人的智識程度： 

指犯罪行為人所受的教育程度或對事物的理解程度。例如行為人

並不識字或對法律並不熟悉，所為的犯罪行為，即與受過高等教育，

熟悉法律的人所為的犯罪行為，量刑上有所不同。 

⑺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的關係：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的關係也是量刑上必須審酌的重點，至親好

友、老師學生或者毫無關係，都可能影響犯罪行為的評價。 

⑻ 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的程度： 

某些犯罪行為屬於違反義務的義務犯，例如過失傷害罪中，行為人

所違反的注意義務程度，即係相關案件量刑的審酌重點。 

⑼ 犯罪所生的危險或損害： 

行為人所為犯罪行為，縱使都產生既遂的犯罪結果，也可能有輕重

程度的差異，例如竊盜罪中，行為人所偷取的財物是價值低微的物

品，或者是大量價值高昂的珠寶首飾，在量刑評價上也會有所差異。 

⑽ 犯罪後的態度： 

行為人在犯罪後可能有不同的態度或應對模式，有立刻後悔、賠償

被害人、給予被害人救助者，也有立即離去、不願反省或偽造證據

意圖隱瞞犯行者，量刑時也必須考量這些因素。 

另外，一個量刑因素，如果已經作為法條的構成要件或加重減輕要

件考慮過了，在量處宣告刑的時候，就不能再影響宣告刑的高低，避



 

13 

 

免同一個因素遭到重複評價而不公平2（禁止重複評價原則）。譬如說，

刑法第 222 條規定使用藥劑犯強制性交的刑責比一般強制性交更重，

那麼如果構成使用藥劑犯強制性交罪，就不應再用被告使用藥劑的手

段當作理由來判比較重的刑罰。又或者自首雖然跟犯後態度有關，但

若因為被告自首，已經適用刑法第 62 條予以減輕，在決定宣告刑的

時候，就不能再讓自首對於宣告刑有所影響。 

 

六、定應執行刑的說明 

被告被宣告多個刑罰，且符合法定要件的時候，要依照刑法第 51 條

的原則決定最後要執行的刑罰，也就是「執行刑」。能不能定「執行

刑」、定「執行刑」的規則跟範圍，有以下的規定： 

1.原則：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刑法第 50 條第 1 項）。 

2.例外不合併者（刑法第 50條第 1項但書）： 

（1）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 

（2）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 

（3）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 

（4）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 

3.本案各罪的屬性 

均屬不得易科罰金、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 

4.合併定刑之範圍（刑法第 51條） 

（1）宣告多數死刑或無期徒刑者，都只會執行一個。 

（2）宣告最重刑為死刑者，不執行其他的刑。但罰金及從刑不在此

限。 

（3）宣告之最重刑為無期徒刑者，不執行其他的刑。但罰金及從刑

不在此限。 

（4）宣告多數有期徒刑或拘役或罰金者，最後合併的刑期，從各刑

                                                 

2 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 1277號判決：「刑罰法規立法時，均已斟酌不同犯罪構成要件要

素，所涵攝相異之可罰性，而賦予不同之刑罰效果，此即法定刑範圍；甚或就可加重、減輕

法定刑之具體事由亦予以明文規範，則依此法定加重或減輕事由，視個案具體狀況，決定適

當之加重、減輕比例，據以調整修正原始法定刑所得，而作為行使刑罰裁量權之實際範圍，

即所謂處斷刑。此俱為刑罰裁量之外部性界限。是量刑前，該當於各種犯罪構成要件與法定

加重、減輕事由之具體事實，既共同作用而形成刑罰裁量範圍之量刑外部性界限，其於刑罰

決定過程中顯業經考量並據以評價被告犯罪輕重。故法院於刑罰範圍內量刑時，自不得再執

為裁量刑罰輕重之標準。否則，即違反重複評價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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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重的刑期起，至全部刑期的加總為止。但有期徒刑不能定

超過 30 年，拘役不能定超過 120 日。 

（5）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同時都會執行。但如果有期徒刑合併定

超過 3 年，就不會再執行其他的拘役。 

5.如何決定應執行刑的刑度 

決定應執行刑的時候，要考慮刑罰的邊際效應會隨著刑期增長而

遞減，但對行為人造成的痛苦程度反而會隨著刑期遞增，同時考量這

個刑期下，行為人執行完畢後還能不能回到社會，來下一個決定3。此

外，也必須考慮各個犯罪侵害的法益是否相同、是不是都是難以取代

或回復的個人法益（如生命法益或性自主法益）、時間空間是否接近

等等因素4。 

 

七、緩刑 

刑法第 74條規定： 

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

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

確定之日起算： 

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

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為下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3 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 22點：「法院於酌定執行刑時，不得違反刑法第 51條之

規定，並應體察法律規範之目的，謹守法律內部性界限，以達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法院

依刑法第 51 條第 5 款及第 6 款定執行刑者，宜注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

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並考量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妥適定執行刑。」 

4
 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 23點：「執行刑之酌定，宜綜合考量行為人之人格及各

罪間之關係。」第 24 點：「審酌各罪間之關係，宜綜合考量數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

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各罪間之獨立程度較高者，法院宜酌定較高之執行

刑。但仍宜注意維持輕重罪間刑罰體系之平衡。」第 25 點：「行為人所犯數罪係侵害不可替

代性或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者，宜酌定較高之執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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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 

五、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

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

勞務。 

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 

八、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前項情形，應附記於判決書內。 

第二項第三款、第四款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緩刑之效力不及於從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 

 

八、沒收（最高法院 106 度台上字第 1374 號判決） 

修正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 之物或犯

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 特別規定者，依

其規定。」旨在藉由剝奪犯罪行為人所有以 預防並遏止犯罪，而由

法官審酌個案情節決定有無沒收必要 。所謂「供犯罪所用之物」，乃

指對於犯罪具有促成、推進 或減少阻礙的效果，而於犯罪之實行有

直接關係之物而言。 由於供犯罪所用之物與犯罪本身有密切關係，

透過剝奪所有 權的沒收宣示，除能預防再以相同工具易地反覆非法

使用之 外，亦能向社會大眾傳達國家實現刑罰決心的訊息，對物之 

所有權人濫用其使用權利也產生更強烈的懲戒作用，寓有一 般預防

與特別預防之目的。在主觀要件上，本法雖未明文限 制故意犯或過

失犯，但過失行為人欠缺將物品納入犯罪實行 媒介之主觀利用認識，

並未背離其使用財產的合理限度或有 濫權使用財產之情形，故無剝

奪其財產權之必要，自應將犯 罪工具沒收適用範圍限縮為故意犯，

方符合目的性解釋。另 在客觀要件上，應區分該供犯罪所用之物，

是否為實現犯罪 構成要件的事實前提，即欠缺該物品則無由成立犯

罪，此類 物品又稱為關聯客體，該關聯客體本身並不具促成、推進

構 成要件實現的輔助功能，故非供犯罪所用之物，其沒收必須 有特

別規定方得為之。例如不能安全駕駛罪，行為人所駕駛 之汽車或機

車即為構成該罪之事實前提，僅屬該罪之關聯客 體，而不具促成、

推進犯罪實現的效用，即非屬供犯罪所用 而得行沒收之。至於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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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構成要件中若有特別工具，例 如攜帶兇器竊盜罪、利用駕駛供

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 機會犯強制性交罪，該兇器、交通工具

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分別對於基本構成要件之 通竊盜罪、強制性交

罪而言，仍具有促成、推進功能，即屬於供犯罪所用之物，而在得沒

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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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第 1 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評議程序 

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評議意見書 

                     

一、被告酒後駕車肇事致趙東男死亡之行為是否成立

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前段之酒駕

肇事致人於死罪？ 

□ 是  

□ 否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3月   日 
 
第 185-3 條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 

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 

    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 

    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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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第 1 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評議程序 

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評議意見書 

                     

 

二、被告駕車肇事致趙東男死亡、吳雅雯受傷後離去

之行為，是否成立刑法第 185 條之 4 肇事逃逸罪？ 

□ 是  

□ 否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3月   日 

 

第 185-4 條（肇事逃逸罪）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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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第 1 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評議程序 

科刑事項評議意見書 

                     

三、被告酒駕肇事致人於死與肇事逃逸間之行為罪數

關係？ 

□  數罪併罰 

□  想像競合之一罪，從一重論以較重之罪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3月   日 
 

第 50 條（數罪併罰之要件） 

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 

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 

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 

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 

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五十一條規定 

定之。 

第 55 條（想像競合犯） 

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 

以下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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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第 1 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評議程序 

科刑事項評議意見書 

                     

 

 

四之一、刑法第 185 條之 3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前

段酒駕致人於死罪，是否有符合刑法第 59條之情

形？ 

□  是 

□  否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3月   日 
 

第 59 條（酌量減輕） 

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21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第 1 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評議程序 

科刑事項評議意見書 

                     

 

 

四之二、刑法第 185 條之 4肇事遺棄罪，是否有符合

刑法第 59 條之情形？ 

□  是 

□  否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3月   日 

 

第 59 條（酌量減輕） 

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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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第 1 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評議程序 

科刑事項評議意見書 

                  

五、量刑 

1.酒駕致人於死與 2.肇事逃逸部分均為數罪： 

本件 1 部分，應量處__________________。 

本件 2 部分，應量處__________________。 

1 與 2 僅論以較重之一罪： 

應量處______________。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3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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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第 1 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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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定應執行刑：如有數個有期徒刑之罪刑，最後合

併應執行之刑度應為：________________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3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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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件是否給予被告緩刑？ 

□ 是  

□ 否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3月    日  

 

 

第 74 條 

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 

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 

起算： 

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 

    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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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之一、緩刑期間為何？（2 年至 5 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年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3月    日  

 

 

 

 

 

 

 

 

 

 

 



 

26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第 1 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評議程序 

科刑事項評議意見書 

                     

 

七之二、緩刑是否附條件？ 

      

□ 是  

□ 否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3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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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之三、所附條件為何款？ （刑法第 74 條第 2 項第 1

款至第 8 款）－可複選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________元） 

□四、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________元） 

□五、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 

    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

（________小時） 

□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命令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 

□八、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命令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3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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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被告駕駛之車輛車號 5269-KB 自小客車，是否沒

收？ 

□ 是 

□ 否 

 

（法官、國民法官）簽名（或編號）：________ 

 

 

 

中華民國110年3月    日  

 

 

 

 

 

 

 

 


